
拉萨市⼈⺠政府关于印发 

《拉萨市⽀持跨境电⼦商务产业发展的若⼲政策措施（试⾏）》的通知 

2024 年 09 ⽉ 03 ⽇ 

拉政发〔2024〕17 号 

 

各县（区）⼈⺠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功能园区管委会： 

 

《拉萨市⽀持跨境电⼦商务产业发展的若⼲政策措施（试⾏）》经⼗

⼆届拉萨市⼈⺠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拉萨市⼈⺠政府 

2024 年 8 ⽉ 22 ⽇ 

 

 

拉萨市⽀持跨境电⼦商务产业发展的若⼲政策措施（试⾏） 

 

为深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⻄部⼤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

讲话精神，落实⻄藏⾃治区扩⼤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，深⼊推进中国

（拉萨）跨境电⼦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，⽀持拉萨市跨境电⼦商务产业

⾼质量发展，积极培育跨境电⼦商务新业态新模式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

同意在廊坊等 33 个城市和地区设⽴跨境电⼦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》（国

函〔2022〕126 号）精神和《⻄藏⾃治区⼈⺠政府关于印发中国（拉萨）

跨境电⼦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⽅案的通知》（藏政发〔2023〕19 号）要求，



结合拉萨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 

 

⼀、⼤⼒培育企业主体 

加快培育跨境电⼦商务示范企业，开展“激励促进跨境电商创新发展

三年⾏动”，激发市场活⼒和社会创造⼒，⽀撑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，推

进我市市场主体增数量、上规模、提效益。组织开展跨境电商市场主体

认定⼯作，依据企业外贸贡献、营销体系建设、国际物流通道建设、经

营管理⽔平、社会责任等进⾏综合评定，依据评定结果给予最⾼不超过

300万元资⾦扶持，授予“拉萨市跨境电⼦商务示范企业”称号。 

 

⼆、⿎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 

对开展跨境电⼦商务年交易额达到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跨境电

⼦商务⽹络⼴告、第三⽅电⼦商务平台、⽹站建设⽀出费⽤ 30%的资⾦扶

持，最⾼不超过 50万元。 

 

三、培育发展出⼝产业 

促进“跨境电商+产业带”模式发展。⽀持培育⼀批出⼝潜⼒较⼤的⽇

⽤百货、机电产品、⺠族⼿⼯艺品、⽣物医药业（藏医药）、⻝饮品产业

等特⾊优势产业和实⼒企业，⽀持企业实施标准化⽣产，积极开展产品

认证，努⼒提⾼产业发展⽔平。对本地⽣产型出⼝企业依据⾏业划分，

每年对⾏业⻰头企业给予最⾼不超过 50万元扶持发展资⾦。 

 

四、⽀持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建设 



⽀持中尼国际贸易通道建设，加快构建⾼效便捷的跨境贸易物流体

系，打造区域贸易枢纽。⽀持新建和整合优化现有物流园区、货运场站、

边贸仓等设施，着⼒提升边境⼝岸、航空港等跨境运输能⼒。⽀持企业

发展跨境物流、多式联运、供应链服务等，⿎励开设国际物流专线，拓

展⾯向南亚的跨境电商货物中转集散、区域分拨业务，降低物流成本。

对企业设⽴营销物流⽹点（包括展示中⼼、批发中⼼、仓储物流分拨中

⼼、边境仓、零售⽹点、售后服务中⼼、⽣产基地等）发⽣的场租费、

装修费、设备购置费、仓储物流费、⽹络平台费等按 50%⽐例给予⽀持，

最⾼不超过 200万元。 

 

五、⽀持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建设 

对在我市注册的企业投资建设公共海外仓，仓储⾯积在 1500 平⽅⽶

以上，配套完善的仓储管理信息化系统和线上信息平台（ERP、WMS 系

统等），服务拉萨跨境电商或外贸企业 8 家以上，落地实施并运营 3 个⽉

以上，对通过认定的拉萨市公共海外仓给予总投资额 60%的资⾦扶持，最

⾼不超过 500万元。 

对跨境电商企业租赁海外仓发⽣的基础设施费⽤、租赁费⽤按 50%给

予资⾦扶持，每年最⾼不超过 30万元。 

 

六、⽀持企业赴境内外参展 

⿎励⽀持我市各类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，⽀持企业赴国（境）外获

取订单、开拓市场，更⾼⽔平推进对外开放，根据展会级别、规格类给

予资助。对我市⾃主举办的进⼝展、区（境）外展给予全额⽀持。对政



府组织团体参展的招商宣传费、展位费、展位搭建费、展品运输费、第

三⽅委托承办费等相关费⽤给予全额⽀持，交通费、住宿费由企业⾃理，

每个展会团体参展费⽤最⾼不超过 200万元。对企业⾃主参加境内外展会

的展位费、展位搭建费、展品运输费、参展⼈员差旅费（不含公务、会

务⼈员）等⽅⾯按照标准给予 70%⽀持，每企业单次⽀持最⾼不超过 10

万元，每年最⾼不超过 20万元。 

 

七、⽀持购买出⼝信⽤保险 

充分发挥出⼝信保作⽤，扩⼤中⼩微企业信保覆盖⾯，对上年度出

⼝额在 300 万美元（含）以下或 300 万美元以上但符合四部委标准认定

的⼩微企业，⽀持企业⾃主投保，市商务局按照⾃治区商务厅全额补贴

政策，协助企业办理。对上年度出⼝额在 3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，按不超

过企业实际⽀付出⼝信⽤保险保费 80%的⽐例给予补贴，最⾼不超过 200

万元。 

 

⼋、⽀持跨境电商⾦融外汇管理服务 

⽀持引进第三⽅跨境⽀付企业，⿎励具备《⽀付业务许可证》的第

三⽅跨境⽀付企业落户拉萨，为跨境电⼦商务企业提供结算服务。⿎励

⾦融机构创新开展跨境电商投融资服务，开发创新信贷产品，运⽤电商

供应链物流、资⾦流等信息，开展应收账款融资、保兑仓融资、融通仓

融资等⾦融产品创新。 

 

九、⽀持跨境电商⼈才培训 



对开展跨境电⼦商务⼈才培训的培训机构，每培训班次不低于 3天，

且每班次不少于 10 ⼈的，按照实际发⽣的年培训费⽤给予不超过 30%的

资⾦扶持，最⾼不超过 10 万元。对政府部⻔举办的跨境电商培训交流等

活动给予全额⽀持。 

 

⼗、⽀持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运营 

对拉萨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运营费⽤按照运维费⽤的 50%给予扶持，

最⾼不超过 50万元。 

 

⼗⼀、附则 

本《措施》扶持资⾦总额实⾏年度总量控制，各部分资⾦量在资⾦

总量控制范围内可适当调整，根据每年⻄藏⾃治区下拨的外经贸发展专

项资⾦列⽀。同⼀企业同⼀项⽬，实⾏“就⾼不就低”原则，区市县相关政

策不重复享受。如扶持对象与区市相关部⻔签订“⼀事⼀议”协议的，以协

议约定事项为准。 

 

本《措施》所涉政策扶持事项具体申报通知由拉萨市商务局另⾏印发。 

本《措施》中所列⾦额除注明的币种以外，均以⼈⺠币为结算单位。 

本《措施》⾃发布之⽇起施⾏，有效期三年。期间上级⾏政单位作出政

策调整的，以上级规定为准。 

本《措施》实施过程中具体应⽤问题由拉萨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

